
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

闵经委发〔2026〕4 号

关于印发《2026 年闵行区经济委员会重大
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下属事业单位：

根据《闵行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闵府

发〔2020〕18 号）、《闵行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

录管理办法》（闵府发〔2019〕23 号）、《闵行区经济委

员会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闵行区经济

委员会（以下简称“区经委”）重大行政决策实行目录管理

制度。经各部门自主申报、办公室初审，并报请区经委行政

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2026 年闵行区经济委员会重大行政

决策事项目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积极落实推

进,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决策承办部门要严格按照《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闵行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以及四项配套实

施细则的通知》（闵府发〔2020〕18 号）、《闵行区经济

委员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闵经委发〔2021〕31 号）

等相关规定，坚持科学、民主、合法的原则，加强组织领导，



做好统筹谋划，明确职责分工，把握时间节点，完善实施方

案，确保决策事项有序推进。

二、规范决策流程，抓好贯彻落实

决策承办部门要按照“一事项、一方案”的工作要求，

进一步规范决策工作流程，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五大法定决策程序，

完善决策草案，推进决策事项实施。决策提请区经委主任办

公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向社会公布。

三、严格闭环管理，实施动态调整

区经委决策事项目录实施动态调整制度，对需要调整的

事项，由相关科室、单位主动提出申请，报区经委重大行政

决策目录管理小组审核，或由区经委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

小组直接提出调整建议，报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后予以调整

并公布。

特此通知。

附件：2026 年闵行区经济委员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闵行区经济委员会

2026 年 3 月 23 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闵行区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6 年 3月 23日印发



附件

2026 年闵行区经济委员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号 决策事项名称 决策类别 承办部门 时间安排

1
制定《闵行区关于加快推进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

低碳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专项产业规划 智能制造科 第一季度

2
制定《闵行区推进具身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
专项产业规划 先导产业科 第一季度

3
制定《闵行区推进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实施方案》
专项产业规划 先导产业科 第一季度

4
制定《闵行区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
专项产业规划 生产性服务业科 第一季度

5
制定《闵行区关于推进民用航空（低空经济）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专项产业规划 高端装备科 第二季度


